宝鸡市水利局轻微违法行为免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1
	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且尚未取水的
	在规定期限内补办有关手续，或者拆除或封闭取水工程的，可免于处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或者不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拆除或者封闭，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2
	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
	在期限内更换或者修复计量设施的，可免予行政处罚
	《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更换或者修复；逾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计征相关费用，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3
	以监测、勘探为目的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在施工前应当备案而未备案的
	在限期内补办备案手续的，可免予行政处罚。
	《地下水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以监测、勘探为目的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在施工前应当备案而未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备案手续；逾期不补办备案手续的，责令限期封井或者回填，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封井或者回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封井或者回填，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4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建筑物、构筑物未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的，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小的。并能在限期内恢复河道原状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5
	擅自修建涉河建设项目

	对防洪安全未造成影响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并能在限期内补办手续的不予处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修建水工程，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

	6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五日之内能拆除并恢复原状，不予处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

	7
	在河道内弃置、堆放、种植阻碍行洪物体，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在堤防、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窑、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等的违反河道管理规定
	停止违法行为，并能在规定期限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对行洪安全未造成影响的，不予处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河道主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

	8
	建设项目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或者建设项目竣工未经原审查同意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检验投入使用的处罚
	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符合审查同意，但建设项目竣工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检验投入使用的，责令补办相关手续不予处罚。
	违反《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建设项目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或者建设项目竣工未经原审查同意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检验投入使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审查或者检验手续。

	9
	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进行生产建设活动
	对符合防洪规划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的，并能在期限内补办手续的不予处罚。
	违反《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补办有关手续；对于不符合防洪规划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改建，可以处警告、五万元以下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




